

交通运输涉企行政检查标准
客运站经营者检查
一、检查事项
（一）经营资质
1.是否具有有效道路运输许可证
2.是否超越客运站经营许可事项，擅自从事客运站经营
3.客运站需要终止经营的，是否有向原许可机关提出申请的证明
（二）经营行为
1.客运站是否存在接纳未经批准的车辆进站，或者存在允许无经营证件的车辆进站从事经营活动的情况
2.抽查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者是否具有最近半年的出站车辆安全检查记录，客运站经营者是否让超载车辆或者未经安全检查及检查不合格的车辆出站
3.客运站经营者是否改变客运站用途和服务功能
4.客运站是否出售未经批准的客运站(点)车票
5.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者是否无正当理由拒绝客运车辆进站从事经营活动
6.客运站经营者设立的停靠点是否按照规定备案
客运站经营者是否具有公布运输线路、配客站点、班次、发车时间、票价等信息的记录
7.客运站经营者是否按照有关规定在发车前进行旅客系固安全带等安全事项告知
8.是否按规定对客户身份进行查验，或者对身份不明、拒绝身份查验的客户提供服务
（三）安全生产
1.抽查部分车辆日常维护、一级维护和二级维护记录(按照比例，抽查数量不少于2份)，检查道路运输经营者是否按照规定维护、检测运输车辆，维护周期是否符合企业车辆技术管理制度的规定
2.抽查是否具有最近1年的车辆维护记录
3.抽查车辆最近1年的技术档案，是否具有且符合规定，是否按照"一车一档”建立了车辆技术档案，档案内容是否齐全
4.道路运输站(场)经营者是否无正当理由拒绝客运车辆进站从事经营活动
5.客运站经营者设立的停靠点是否按照规定备案
[bookmark: _GoBack]6.客运站经营者是否具有公布运输线路、配客站点、班次、发车时间、票价等信息的记录
7.客运站经营者是否按照有关规定在发车前进行旅客系固安全带等安全事项告知
8.是否按规定对客户身份进行查验，或者对身份不明、拒绝身份查验的客户提供服务
（四）安全生产
1.是否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制度，包括服务规范、安全生产操作规程、车辆发车前例检、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及国家规定的危险物品及其他禁止携带的物品查堵、人员和车辆进出站安全管理等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制度
2.是否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3.是否按规定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4.是否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具体检查:
(1)是否制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独立台账;(2)有财务凭证证明其提取比例不低于上年度实际营业收入1.5%;(3)是否按照规定范围使用安全生产费用，且有相应的财务凭证或者合同等文件佐证
5.是否根据放射性物品的危险特性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或者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器材的，建立应急救援队伍
6.是否按照规定制定应急预案，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并至少每半年组织1次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7.是否建立健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并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8.是否建立健全并实施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对安全生产风险辨识评估、分级管控，对事故隐患分类分级、闭环管理
9.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经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
10.询问抽查客运站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掌握其自身安全生产职责
11.客运站是否制定从业人员年度及长期继续教育培训计划
12.客运站主要负责人初次培训和每年再培训的档案，客运站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初次培训不少于24学时，每年再培训不少于12学时，且有培训记录
13.客运站对危险品查堵岗位工作人员和安全例检人员的岗前培训及考核记录，核查相关人员岗前是否参加培训并考核合格
14.客运站有实习学生的，是否对实习学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15.客运站有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的，是否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二、工作要求
1.发现存在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应予以制止和纠正，并采取照相、录音、录像以及法律允许的其他调查手段；
2. 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按照《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三、检查频次
1.日常执法检查次/年；
2.信用不良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每年增加1次检查；
3.被列入红名单的企业，可以仅检查与安全和污染防治相关的内容。
四、检查记录
1.填写规定的书面记录；
2.书面记录已纳入信息系统的，直接录入信息系统；需要被检查对象确认或者签发文书的，按照文书标准的规定办理；
3.通过移动执法终端、视音频记录等方式记录执法过程的，应当符合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范。
五、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2.《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
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